朝揚旅行社－證照自理自帶同意書
證照自理自帶同意書
立同意書人（旅客）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身分證字號／護照號碼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聯絡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參加行程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出發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承辦旅行業：朝揚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本公司）

本人茲就參加上述旅遊行程，關於出入境所需之各項證照事宜，特此聲明並同意以下事項：

1. 證照自理聲明
本人已明確知悉並同意，本次旅遊行程所需之護照、簽證、電子旅行許可（如 ETA、ESTA、ETIAS 等）、入境文件及其他相關證照，均由本人自行負責辦理、攜帶及保管。

2. 證件效期與合法性確認
本人已自行確認並保證：
1. 護照效期符合目的地國家或地區規定（通常為返國日起算至少 6 個月以上）。
2. 護照頁數、簽證效期、入境資格均符合出入境及轉機國家之規定。
3. 所持證件均為合法、有效且可正常使用之文件。

3. 出入境責任歸屬
本人了解並同意，若因下列情形之一，致本人無法出境、入境、轉機或被遣返，其一切後果與相關損失，概由本人自行負責，並不得向本公司請求任何賠償或退費：
1. 證件遺失、損毀、逾期或效期不足。
2. 簽證、電子旅行許可或入境文件未取得、被拒或失效。
3. 個人身分、國籍、役男身分、重複國籍或其他個人因素所致。
4. 未依各國出入境、轉機及航空公司規定辦理相關手續。

4. 不可歸責於旅行業之聲明
本人同意，因前述證照或個人因素所生之一切損害、費用（包含但不限於機票、住宿、行政費用、改票費、取消費、罰金等），均不得歸責於本公司，本公司亦無任何代為承擔之責任。

5. 行程與契約影響說明
本人了解，若因證照問題導致無法成行、中途脫隊或行程中斷，將依所簽署之「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」相關取消與解約條款辦理，並同意不得主張本公司違約。

6. 個人資料保護聲明
本人同意本公司於提供旅遊服務必要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本人已詳閱並充分理解本同意書所有內容，確認其真實性與法律效力，並同意作為旅遊契約之一部分。
特立此同意書，以資證明。

立同意書人（旅客）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
承辦旅行業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

